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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0/2021_2022__E6_88_91_E

5_9B_BD_E7_9A_84_E6_c46_630892.htm 我国于1994年建立税

务代理制度。1996年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注册

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1996]116号），1999年两

部门联合下发了〈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人

发[1999]4号），标志着我国注册税务师考试制度的正式建立

。 一、考试组织管理机构 根据《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和《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规定，人事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负责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负责确定考试科目、考试合格分

数线，审定考试大纲、发放资格证书等工作。国家税务总局

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负责对注册税务师及其执业机构的日常

监督管理和考试教材的编写、征订、发行（教材发行工作委

托各地注册税务师管理部门办理。考生报名时，由当地注册

税务师管理部门组织预订考试大纲和各科教材）等工作。具

体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考试中心组织实施，包括组织考生报

名、安排考场、维持考场秩序等。 二、考试报名条件 （一）

非经济类、法学类大专毕业人员，要有从事经济、法律工作8

年的工作经历。 （二）经济类、法学类大专毕业或非经济类

、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人员，具有从事经济、法律6年的工作

经历。 （三）经济类、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或非经济类、法

学类第二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人员，具有从事经济、法律4年

的工作经历。 （四）经济类、法学类第二学位或研究生班或

非经济类、法学类硕士学位毕业人员，具有从事经济、法律2



年的工作经历。 （五）获得经济类、法学类硕士学位人员，

具有从事经济、法律工作1年的工作经历。 （六）直接获得

经济类、法学类博士学位人员。 另外，对在全国实行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前按照国家规定评聘的经济、会计、统计、审计

和法律中级职务人员和参加考试取得上述资格的人员，从事

税务代理业务满1年，可报名参加考试。 三、考试科目及优

惠政策 考试科目有五科，包括：税法（一）、税法（二）、

税务代理实务、税收相关法律和财务与会计。每个考试科目

的考试时间均为150分钟，卷面分数除税务代理实务科目

为100分外，其余4个科目均为140分。 对具有经济、会计、统

计、审计和法律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且有2年税收工作经历

的人员，可报名参加税务代理实务和税收相关法律2个科目的

考试，免试其余3个科目。 四、考试用书 （一）指定用书。

包括考试大纲及各科目考试指定教材。 （二）参考用书。包

括各科考试习题集、各年度考试试题分析及答案汇编。 五、

考试时间及考试周期 注册税务师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考试时间为每年的第二季度。这几年都安排在6月份。 除享

受考试优惠政策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通过2个考试科目

外，对参加全部5个科目考试的人员规定了考试周期。考生必

须在连续的3个考试年度（即第一年至第三年为一个周期，第

二年至第四年为一个周期，依此类推）内通过全部5个科目的

考试。 【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访问

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